


收治是指强制隔离戒毒所依法将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人，

 收进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内并开始执行强制隔离戒毒的活动。

收治是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执行强制隔离戒毒的开始。





《禁毒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吸毒成瘾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

（一）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

（二）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

（三）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

（四）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

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

 安机关可以直接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

吸毒成瘾人员自愿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经公安机关同意，

 可以进入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戒毒。



强制隔离戒毒的对象

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

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

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

经戒毒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

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

自愿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



公安机关对吸毒成瘾人员决定予以强制隔离戒毒的，应当制作

 《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并在执行强制隔离戒毒前送达被决定

 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应当在送达《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后

 的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被决定人的家属、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公安

 派出所。被决定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公安机关应

 当自查清其身份后通知。

公安机关在送交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执行强制隔离戒毒时，持县级

 以上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信息

 表》，将强戒人员带到强制隔离戒毒所办理收治手续。



司法部劳教局《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管理工作办法（试行）》第

 一条规定，强制隔离戒毒所依法收治被公安机关决定的强制隔离戒

 毒人员。第三条规定，强制隔离戒毒所凭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强制

 隔离戒毒决定书》收治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对没有上述法律文书或

 与事实不符的，不予收治。



课堂讨论

1、《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是否一定要县级公安机关作出？公安

 派出所、保安公司或县级禁毒办行不行？地级市公安机关作出的

 决定书是否有效？
2、《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是否要加盖公章？加盖禁毒管理委员

 会的公章还是强制隔离戒毒审批委员会的公章？还是县级以上公

 安机关的公章？
3、《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上的执行期限错了怎么处理妥当？
4、《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是否要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签字才有

 效？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拒不签字怎么办？
5、你认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还可能出现哪些问题？这些问

 题你认为应如何处理？



【案例分析】

200X年4月6日，XX县XX镇派出所两名民警送一名强制隔离

 戒毒人员来到XX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所负责收治的

 民警李X在查验法律文书时，发现《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是一份

 复印件，当即向派出所民警指出，不是原件不予收治。派出所民警

 表示立即回去调换，要求先办理收治手续，再补交《强制隔离戒毒

 决定书》原件。民警李X表示认可。

请分析民警李X的处理是否正确，为什么？



【课堂讨论】

劳教人员的收容与强戒人员的收治
 有哪些具体区别？





《禁毒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不满一

 周岁婴儿的妇女吸毒成瘾的，不适用强制隔离戒毒。不满十六周

 岁的未成年人吸毒成瘾的，可以不适用强制隔离戒毒。

对依照前款规定不适用强制隔离戒毒的吸毒成瘾人员，依照本

 法规定进行社区戒毒，由负责社区戒毒工作的城市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加强帮助、教育和监督，督促落实社区戒毒措施。



《公安强制隔离戒毒所处理不宜执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暂行

 规定》第三条规定，戒毒人员除依法不得强制隔离戒毒的情形

 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宜在强制隔离戒毒所执行强制隔离

 戒毒：不满十六周岁的；七十周岁以上的；患有严重疾病，可能

 有生命危险的；生活不能自理的；其他依法不宜在强制隔离戒毒

 所执行强制隔离戒毒的。

“生活不能自理”是指因病、伤残或者年老体弱致使日常生活

 中起床、用餐、行走、如厕等不能自行进行，必须在他人协助下

 才能完成的情形。



司法部劳教局《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管理工作办法
 （试行）》第二条规定，强制隔离戒毒所不收治怀孕
 或者正在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的妇女。





【分析与讨论一】

2008年9月9日，XX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沈X在收治XX区公

 安分局送来的一名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时，发现《强制隔离戒毒决定

 书》、《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信息表》与身份证上的出生年龄不一

 致，按《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信息表》的

 年龄已达到16周岁，而身份证上的出生年龄尚不到16周岁。

上述这类情况，你如果是民警沈X，该如何处理？



2008年11月3日晚19时，XX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女民警李X正
 在值班时，当日收治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陈X（女）忽然要找民警

 谈话。民警李X即把陈X叫到办公室，问有何事。

陈XX说，“我骗了公安民警，我已有2个月的身孕”。
作为值班民警，你认为此事应如何处理？

【分析与讨论二】



【分析与讨论三】

200X年6月26日，XX市强制隔离戒毒管理所民警林
 X在收治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章XX时，该戒毒人员精神状
 态明显异常，但无精神病史，初步诊断为因吸食毒品引
 起的中毒性精神障碍。

作为民警林X，你认为应如何处理？





《公安强制隔离戒毒所处理不宜执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暂行

 规定》第四条规定，强制隔离戒毒所接收戒毒人员，应当进行人

 身检查。

司法部劳教局《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管理工作办法（试行）》

 第五条规定，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携带的物

 品进行检查，收缴违禁品。对本人不宜持有的物品进行登记，由

 强制隔离戒毒所代管或交其指定的亲属领回。



课堂讨论

1、强戒人员王X，系外省籍人员，收治时无任何日常生活用

 品，怎么处理？如果只有一条棉被，没有其他生活必须品，又该

 如何处理？如果是本地区强戒人员，又该如何处理？

2、安检中发现现金该如何处理？有价证券或银行存折又该如何

 处理？

3、民警张X在收治安检中，发现强戒人员李X携带了一瓶止咳

 露，说是感冒止咳嗽，该如何处理？





戒毒人员符合收治条件的，强制隔离戒毒所负责收治的民警

 应当在《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决定书》上接收人员一栏签字，写上

 日期，予以接收；具有依法不得强制隔离戒毒情形的，强制隔离

 戒毒所应当出具《不予接收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通知书》，不予接

 收；强制隔离戒毒所在接收戒毒人员后七日内，通过检查检验，

 发现戒毒人员具有依法不得强制隔离戒毒情形的，应当出具《强

 制隔离戒毒人员另行处理通知书》，告知办案单位依法变更戒毒

 措施，及时办理戒毒人员出所手续。



【根据案例办理收治手续】

200X年4月6日，XX县XX镇派出所两名民警送3名强制隔离戒

 毒人员来到XX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经XX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负责收

 治的民警李X查验，认为法律文书齐全，年龄符合强制隔离戒毒条

 件，再经过所医生健康检查和民警的安全检查后，表示予以接收，

 即办理接收手续。

现在，请你充当民警李X办理接收手续。



【根据案例办理收治手续】

2008年11月5日，经XX市人民医院诊断证明，11月3日收治

 （已办收治手续）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陈X（女）已有2个月的身

 孕。强制隔离戒毒所领导研究，决定将陈X退回原送公安机关。

作为民警，请你制作将陈X退回原送公安机关的执法文书。



【根据案例办理收治手续】

200X年6月26日，XX市强制隔离戒毒管理所民警王X在收治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张X时，发觉张X年事已高，一看决定书，已有

 69岁，且重病在身，生活不能自理，符合不予收治条件。

现在，请你充当民警王X制作不予收治的执法文书。





入所登记是指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民警，对收治审查后符合条

 件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进行登载记录。入所登记是强制隔离戒毒

 人员入所的开始。

 司法部劳教局《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管理工作办法（试行）》第

 六条规定，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入所后，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填写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入所登记表》，贴免冠照片，建立强制隔离

 戒毒人员档案。



戒毒人员入所登记表具体内容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基本情况

个人简历和体貌特征

吸毒特点和吸毒历史

家庭主要成员和社会关系

吸毒时间、地点、经过、证据等



【根据案例制作入所登记表】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金X，曾化名：金强，绰号：白眼，男，

 1985年2月9日出生，民族：汉，文化程度：小学5年。户籍所在

 地：XX省XX市；家庭住址：XX省XX市XX镇XX村XX组。

曾受过处分（戒毒）情况：2006年7月份因吸毒被行政拘留

 15日，2007年6月份因吸毒被行政拘留15日，2008年7月社区戒

 毒3年。首次吸毒时间为2005年9月。

个人简历：7—12岁，在XX小学读书；13—18岁，在家务

 农；19—20岁，在外县打石头；21—23岁，在家务农。2008年
 8月14日—今，XX省XXX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



本次强制隔离戒毒事实：2008年8月12日13时许，金X独自一

 人在XX镇XX村自己家中以“溜冰”的方式吸食毒品——“冰毒”(甲基

 苯丙胺)一次，吸食的量约为0.1克。 2008年8月14 日14时20 分
 许，金X在XX镇XX小区路上被XX派出所民警查获，经尿检呈阳

 性。金X尿液经XX市公安局理化检验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证明以

 上事实的证据有金X本人陈述、尿液定性检测结论、乐清市公安局

 理化检验报告、社区戒毒决定书，前科材料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规定，在社区戒毒期间，又

 吸食毒品的，应当依法强制隔离戒毒。鉴于金X在社区戒毒期间又

 吸食毒品，决定对金X强制隔离戒毒2年。强制隔离戒毒期限自

 2008年8月14日起至2010年8月13日止。

 家庭成员情况：父亲，金XX，51岁，在XX市打工；母亲贺

 XX，48岁，在家务农。



作业与思考题

1、根据案例制作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登记表。（案例略）

2、收治的条件有哪些？标准如何掌握？

3、收治的程序法律有何规定？


	幻灯片编号 1
	幻灯片编号 2
	幻灯片编号 3
	幻灯片编号 4
	幻灯片编号 5
	幻灯片编号 6
	    司法部劳教局《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管理工作办法（试行）》第一条规定，强制隔离戒毒所依法收治被公安机关决定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第三条规定，强制隔离戒毒所凭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收治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对没有上述法律文书或与事实不符的，不予收治。�
	课堂讨论
	【案例分析】
	【课堂讨论】
	幻灯片编号 11
	幻灯片编号 12
	幻灯片编号 13
	幻灯片编号 14
	幻灯片编号 15
	【分析与讨论一】
	幻灯片编号 17
	【分析与讨论三】
	幻灯片编号 19
	幻灯片编号 20
	课堂讨论
	幻灯片编号 22
	       戒毒人员符合收治条件的，强制隔离戒毒所负责收治的民警应当在《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决定书》上接收人员一栏签字，写上日期，予以接收；具有依法不得强制隔离戒毒情形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出具《不予接收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通知书》，不予接收；强制隔离戒毒所在接收戒毒人员后七日内，通过检查检验，发现戒毒人员具有依法不得强制隔离戒毒情形的，应当出具《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另行处理通知书》，告知办案单位依法变更戒毒措施，及时办理戒毒人员出所手续。
	【根据案例办理收治手续】
	【根据案例办理收治手续】
	【根据案例办理收治手续】
	幻灯片编号 27
	       入所登记是指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民警，对收治审查后符合条件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进行登载记录。入所登记是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入所的开始。�       司法部劳教局《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管理工作办法（试行）》第六条规定，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入所后，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填写《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入所登记表》，贴免冠照片，建立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档案。
	幻灯片编号 29
	【根据案例制作入所登记表】
	       本次强制隔离戒毒事实：2008年8月12日13时许，金X独自一人在XX镇XX村自己家中以“溜冰”的方式吸食毒品——“冰毒”(甲基苯丙胺)一次，吸食的量约为0.1克。 2008年8月14 日14时20 分许，金X在XX镇XX小区路上被XX派出所民警查获，经尿检呈阳性。金X尿液经XX市公安局理化检验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金X本人陈述、尿液定性检测结论、乐清市公安局理化检验报告、社区戒毒决定书，前科材料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规定，在社区戒毒期间，又吸食毒品的，应当依法强制隔离戒毒。鉴于金X在社区戒毒期间又吸食毒品，决定对金X强制隔离戒毒2年。强制隔离戒毒期限自2008年8月14日起至2010年8月13日止。�       家庭成员情况：父亲，金XX，51岁，在XX市打工；母亲贺XX，48岁，在家务农。
	作业与思考题

